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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浙江省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国家管网集团北

海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分公司、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

院、创新联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标准联合咨询中心股份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金玲、李必正、刘其民、李国辉、张利杰、张书海、翟立宾、刘天、闫术明、

贺云根、江凤鸣、杨绪运、袁顺新、龚亮、周晓东、赵云鹤、左雷彬、李晓龙、刘佳、金辉、路顺、徐增伟、
张志强、马超、彭琦淏、杨传川、李杰、孙翔、苑伟民、卢成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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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海洋管道作为一种输送流体介质的工具,具有连续、快捷、输送量大等诸多优点,其已成为海上介质

输送的主要方式。随着我国海洋油气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油气集输过程中的海洋管道建设日益增多,海
洋管道所遇环境日趋复杂,传统的开挖埋设方式已难以满足工程要求,为保证海洋管道路由的可行

性,提高管道安全性,海洋管道海对海定向钻穿越成为较为理想的安装方式。为规范海底管道工程水平

定向钻设计工作,保证设计质量,落实国家现行的有关方针政策,统一技术要求,结合国内外海底管道水

平定向钻工程建设实践,广泛征求意见,对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工程设计进行了深入对标与研究,并参

考了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经验,起草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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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提出了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设计的总体要求,规定了工程勘察、设计方法、场地布置、施工技

术、焊接与检验、管线预调试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海底油气管道采用海对海水平定向钻或陆海水平定向钻技术的工程设计,对于输送

其他流体的工程,当采用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技术时,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12319 中国海图图式

GB/T12763.2 海洋调查规范 第2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GB/T12763.3 海洋调查规范 第3部分:海洋气象观测

GB/T20257.1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1部分:1∶5001∶10001∶2000地形图图式

GB/T23257 埋地钢质管道聚乙烯防腐层

GB/T35988 石油天然气工业海底管道阴极保护

GB5002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50424 油气输送管道穿越工程施工规范

GB55017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

SY/T4109—2020 石油天然气钢质管道无损检测

SY/T6968 油气输送管道工程水平定向钻穿越设计规范

SY/T7060 海底管道稳定性设计

SY/T10030 海上固定平台规划、设计和建造的推荐作法 工作应力设计法

SY/T10037—2018 海底管道系统

DNVGL-RP-F115 海底管道预调试(Pre-commissioningofSubmarinePipelines)

3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陆海定向钻 land-to-seahorizontaldirectionaldrilling
入土点和出土点一侧位于陆地上,另一侧位于海上的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工程。

3.1.2
海对海定向钻 sea-to-seahorizontaldirectionaldrilling
入土点和出土点均位于海上的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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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入土点 entrypoint
导向孔的起点。

3.1.4
出土点 exitpoint
导向孔的终点。

3.1.5
入土角 entryangle
入土点钻杆与水平面的夹角。

3.1.6
出土角 exitangle
出土点钻杆与水平面的夹角。

3.1.7
穿越段 crossingsection
入土点至出土点间的范围。

3.1.8
海底管道一般段 generalsectionofoffshorepipeline
在整条海底管道中,除定向钻段外的剩余部分。
注:海底管道一般段与定向钻过渡段相连。

3.1.9
过渡段 transitionsection
海上出、入土点至与海底管道一般段连接点间的范围。

3.1.10
海上支持船/平台 offshoresupportbarge/platform
用于支持水平定向钻施工的搭载钻机的船舶(通常为驳船)或海上平台。

3.1.11
设计工况 designcase
特征化的不同荷载类别。
注:考虑可能影响管道的所有荷载和强制位移。对于每个考虑的截面或系统的部分以及分析的每种可能失效模

式,考虑所有可能同时作用的相关荷载组合。设计中至少考虑安装、水压试验、运行等设计工况。

3.1.12
特征抗力 characteristicresistance
用于确定设计强度的结构强度参考值。

3.1.13
腐蚀裕量 corrosionallowance
为补偿在运行过程中,因内、外腐蚀导致的管壁变薄而增加的管道壁厚。

3.1.14
岩石质量指标 rockqualitydesignation;RQD
用直径为75mm的金刚石钻头和双层岩芯管在岩石中钻进,连续取芯,回次钻进所取岩芯中,长度

大于10cm的岩芯段长度之和与该回次进尺的比值。
注:以百分数表示。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CT:层析成像方法(ComputedTom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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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V:挪威船级社(DetNorskeVeritas)
ERW:电阻焊(ElectricResistanceWelding)
GPS:全球定位系统(GlobalPositioningSystem)

HFW:高频焊(HighFrequencyWelding)
TOFD:衍射时差法(TimeofFlightDiffraction)
TRB:三辊轴弯曲(ThreeRollBending)

4 总体要求

4.1 设计原则

4.1.1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设计应依据工程勘察资料,并在技术、经济、安全、环境等方面进行方案

比选。
4.1.2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的设计寿命不应小于主体管道设计寿命。在设计寿命内,海底管道水平定

向钻的可靠度不应低于主体管道的可靠度。
4.1.3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应符合水利、海事、港航、环保、渔业等相关部门的规划。
4.1.4 穿越海堤时,应依据地质参数和堤坝结构等条件采取措施控制堤坝和地面的沉陷,防止穿越处

发生管涌。陆上出、入土点与大堤坡脚的间距宜大于50m,且应满足防洪评价以及主管部门要求。
4.1.5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应贯彻国家有关的技术经济政策,积极慎重地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

备、新工艺。

4.2 穿越位置选择

4.2.1 穿越位置

4.2.1.1 穿越位置应符合海底管道路由总体走向,拟选穿越位置宜尽量减小对海底管道路由的影响。

4.2.1.2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宜与海岸线、海堤、航道、管缆等正交,如果需要斜交,交角不宜小于30°。
4.2.1.3 海上出、入土点宜避开波浪、海流较强的位置,且宜避开冲刷地段。海上出、入土点与邻近航

道、水下管缆的间距不宜小于100m。
4.2.1.4 穿越位置的选择宜避开下列区域:

a) 岸坡区岩土松软、不良地质作用发育且对穿越工程稳定性有直接危害或潜在威胁的地段;

b) 存在活动断裂或大型地层断裂带的海域;
c) 水生物保护区、环境保护区及文物保护区等敏感区;
d) 穿越段内岩溶、塌陷和其他不良地质作用发育区域;

e) 存在高压线、微波站、直流接地极的区域;
f) 海上经济开发活跃区、军事区、倾废区、锚地等。

4.2.2 穿越轴线

4.2.2.1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穿越轴线符合下列要求。

a) 与堤坝、港口、码头、水下建筑物或引水建筑物等之间的竖直向净距不宜小于10m。
b) 与桥梁墩台、冲刷坑外边缘的净距不宜小于10m,且应不影响桥梁墩台安全。
c) 与海域隧道的净距不宜小于30m。

d) 穿越航道时,管道埋深不应小于抛锚深度,宜采用抛锚保护计算得出埋深。无法通过计算得出

管道埋深时,管顶埋深不宜小于管道设计寿命期内规划航道底高程以下6m 且不宜小于管径

的10倍,同时应满足通航论证的要求。
e) 穿越锚地时,管顶埋深不宜小于10m,具体埋深应通过专题论证确定并取得相关部门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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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两条定向钻管道并行穿越时,水平净距不宜小于10m。

g) 穿越已建管缆时,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与已建管缆的竖直向净距不宜小于10m。
h) 穿越有冲刷地段时,穿越段埋深不应小于最大可能冲刷深度以下6m。

4.2.2.2 应优先选择地质均匀区域布置穿越轴线。

5 工程勘察

5.1 通用要求

5.1.1 勘察仪器设备的技术指标应满足勘察项目的要求,应在检定、校准证书有效期内使用,并处于正

常工作状态。勘察技术人员应取得由合法资质机构颁发的与勘察项目相符的上岗资质证书,能胜任岗

位工作。

5.1.2 采用几种地球物理勘察方法同步作业时,应统一定位时间和测线、测点编号。因故测量中断或

同一测线分次作业,则应按照同一方法进行补测,并重叠3个定位点以上。

5.1.3 钻探应采用回转岩心钻进方法,如果遇到卵石、碎石、漂石和块石等地层时可选用振动回转方式

钻进。对于岩层钻探应采用双层岩心管,并提供岩石质量指标(RQD),岩心采取率应满足表1的要求。

表1 岩心采取率

地层 黏性土、完整岩层 较完整岩层 破碎岩层、构造破碎带、砂土、碎石土

岩心采取率/% ≥90 ≥80 ≥65

5.1.4 钻探工作结束后,应对钻孔进行封孔。

5.2 工程地球物理勘探

5.2.1 工程地球物理勘察包括水深测量、侧扫声呐探测、地层剖面探测、地震探测和磁法探测,其中磁

法探测可根据需要进行。

5.2.2 测量基准符合下列规定。

a) 海域段水深测量和陆上段工程测绘应采用同一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

b) 平面坐标系统应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根据工程需要可以采用其他平面

坐标系统,但应与CGCS2000建立转换关系。

c) 高程应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在远离大陆的岛、礁,其高程基准可采用当地平均海平面。

d) 深度基准面应采用“理论最低潮面”,根据工程需要采用其他基准面的,应给出所采用的基准面

与理论最低潮面、平均海平面以及“1985国家高程基准”的关系。远离大陆的岛、礁,深度基准

面宜与当地海图深度基准面一致。

5.2.3 水深、地形测图范围符合下列规定。

a) 测图宽度宜为穿越轴线两侧各500m的范围,陆上段部分测图宽度可缩小至穿越轴线两侧宽

度各150m~200m。海上支持船/平台的测图范围,应在支持船/平台位置及其四周的范围

内,根据水深情况选择为1000m×1000m~2000m×2000m。

b) 测图长度宜为穿越范围(含过渡段)两侧沿轴线各外延200m。

c) 采用整体回拖时,宜进行回拖场地测量。测量长度不宜小于回拖预制管道长度,海上回拖场地测

量宽度宜为回拖管道轴线两侧各200m,陆上回拖场地测量宽度宜为回拖管道轴线两侧各50m。

5.2.4 测图比例尺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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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当穿越长度<1500m时,地形图比例尺宜取1∶1000。当穿越长度≥1500m时,地形图比

例尺宜取1∶2000。

b) 纵断面图横向比例尺与地形图相同,纵向比例尺根据地形起伏大小可选1∶500、1∶200或

1∶100。

5.2.5 控制点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控制点的平面位置精度应达到GPS-E等级要求,高程精度应达到四等水准要求;

b) 控制点和穿越的主断面应埋设固定桩;

c) 在穿越点附近应布设不少于3个控制点,宜尽量保证控制点间互相通视;

d) 控制点应设于最高潮位线以上,点位应便于寻找、保存和引测。

5.2.6 单波束水深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深度测量中误差:水深20m以浅不大于0.2m,20m以深不大于水深的1%。

b) 重合点(图上1mm以内)深度不符值限差:水深20m以浅不大于0.4m,20m以深不大于水

深的2%,超限点数不应超过参加比对总点数的15%。

c) 当动态吃水变化大于5cm时,应进行动态吃水改正。

d) 测深线偏离超过设计测线间距的50%,或漏测超过图上5mm时应进行补测或重测。

5.2.7 多波束水深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深度测量中误差:水深20m以浅不大于0.2m,20m以深不大于水深的1%。

b) 重合点(图上1mm以内)深度不符值限差:水深20m以浅不大于0.4m;20m以深不大于水

深的2%,超限点数不应超过参加比对总点数的15%。

c) 测深与定位时间延迟中误差应不大于0.1s。每次变更导航定位系统需重新测试导航延时。

d) 测量区域内应100%的多波束测量覆盖,相邻主测线间应保证20%的重复覆盖率。

e) 应进行声速改正,声速剖面测量的时间密度不少于每天一次。

5.2.8 除按照一般要求测绘外,还应测绘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两端的线路走向、埋地管道和线缆、海上

人工浮标等。

5.2.9 海域图式符号应按照GB12319的相关规定执行,陆域图式符号应按照GB/T20257.1的相关规

定执行。

5.2.10 侧扫声呐、地层剖面和磁力探测的范围同水深、地形测图范围。对于陆海定向钻工程,探测范

围受仪器操作水深限制的,宜覆盖管道穿越深度不小于5m的近岸海域范围。

5.2.11 物探主测线应沿穿越轴线以及平行穿越轴线两侧布设,间距满足相邻测线数据的拼接、重复覆

盖要求,检测线应垂直于主测线,其间距不大于主测线间距的10倍。

5.2.12 对于水深较浅、地层剖面难以实施的海域,可采用电法、地震法探测基岩起伏及不良构造发育

情况;陆海定向钻可采用陆上、海上物探结合的方法;主测线沿穿越轴线布置,辅助测线沿两侧勘探线布

置,为查明异常地质体、不良构造,可沿垂直地质体长轴走向或构造走向布置测线。

5.2.13 海上支持船/平台的调查测线,以50m×50m~100m×100m的间距按照网格布置。根据需

要,如采用二维数字地震调查,测线以100m×100m的间距按照网格布置。

5.2.14 根据需要,可沿穿越轴线和勘探线布置高精度地震勘探测线,调查穿越深度内的基岩起伏和连

续性、不良构造、不良海洋地质等发育情况。

5.2.15 侧扫声呐探测应取得路由范围海底裸露基岩、大漂石、砾石、沙波、沉船、管道、人为设施等障

碍物。

5.2.16 地层剖面探测应获得海床面以下不小于30m深度内的声学地层剖面记录。

5.2.17 磁力仪探测应探测并标明路由区已建光(电)缆、管道、爆炸物等含铁磁性物体的位置。

5.2.18 侧扫声呐探测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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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结合水深测量、底质采样等有关资料,侧扫声呐探测应识别和确定底质类型及分布、海底灾害

地质因素、海底目标物的位置、形状、大小和分布范围;

b) 侧扫声呐系统应能分辨海底1m3 大小的物体,应具有航速校正和倾斜距校正等功能,同时应

能够进行模拟与数字记录;

c) 在路由勘察走廊带内应100%覆盖,相邻测线扫描应保证100%的重复覆盖率,当水深小于

10m可适当降低重复覆盖率;

d) 拖鱼距海底的高度应控制在扫描量的10%~20%,当测区水深较浅或海底起伏较大时,拖鱼

距海底的高度可适当增大。

5.2.19 地层剖面探测符合下列规定。

a) 根据需要同时进行浅地层剖面探测和中地层剖面探测,以获得海底面以下不小于30m深度

内的声学地层剖面记录。

b) 浅地层剖面探测地层分辨率应优于0.2m,中地层剖面探测地层分辨率应优于1m。

c) 记录剖面应图像清晰,没有强噪声干扰和图像模糊、间断等现象。

d) 地层剖面图,其垂直与水平比例应合理;图面内容包括地形剖面线、地层界面、岩性、灾害地质

要素、主要地物标志、取样站位、钻孔位置及其柱状图和测试结果等。

e) 浅部地质特征图,图面内容主要包括重要地层层次的厚度等值线或顶面埋深等值线、重要的

地形地貌及浅部地质现象、灾害地质因素、地物标志、海底取样站位和钻孔位置及测试结果等;
浅部地质特征图内容较少时可与海底面状况图合编。

5.2.20 磁法探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磁法探测应查明路由区海底已建电缆、管道、沉船和其他磁性物体的位置和分布。

b) 应识别路由区非海底磁性物体造成的磁场异常干扰。

c) 对于探测到的海底已建电缆、管道等线性磁性物体,测线应与根据历史资料确定的探测日标

的延伸方向垂直。每个目标的测线数不应少于3条,间距不应大于200m,测线长度不应小于

500m,相邻测线的走航探测方向应相反。

d) 对于探测到的海底非线状磁性物体,测线应在探测目标周围成网格布置,每个目标的测线数不

应少于4条,间距和侧向长度应依据探测目标的大小等确定。

5.3 岩土工程勘察

5.3.1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穿越的岩土工程勘察应查明穿越段范围内的岩土工程条件,并对拟选穿越

段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腐蚀性环境和海洋规划符合性做出评价,提供设计所需的岩土工程勘察资料。

5.3.2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工程的岩土工程勘察工作应符合GB50021和GB55017的规定。岩土工

程勘察阶段符合下列规定:

a) 可行性研究勘察应满足选址和可行性研究设计要求;

b) 初步勘察应满足初步设计要求;

c) 详细勘察应满足施工图设计要求;

d) 地质条件复杂或有特殊要求的工程,宜进行施工勘察;

e) 初步设计阶段宜进行一次性详细勘察,施工图设计阶段应复核前期勘察成果,必要时可进行补

充勘察;

f) 根据项目需要可合并勘察阶段。

5.3.3 可行性研究勘察范围应与测量范围一致。

5.3.4 可行性研究勘察应满足选定穿越位置和拟定穿越比选方案的要求,对于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区

域,可布置钻探和工程物探工作。

5.3.5 初步勘察范围应与测量范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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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初步勘察应满足拟定穿越比选方案的要求,初步勘察阶段宜搜集以下有关资料:

a) 区域地质图、构造图、工程地质图、地质剖面图等地质资料;

b) 海图、海岸侵蚀、海床冲淤等水文地质资料;

c) 路由区的海洋开发、生态保护的规划资料。

5.3.7 初步勘察阶段的勘探线和勘探点布设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应平行拟定穿越轴线一侧15m~30m布置一条勘探线。多管平行敷设的穿越工程,应平行

拟定穿越轴线外侧15m~30m各布置一条勘探线,两条勘探线上的钻孔应交错布置。

b) 钻孔间距或在任何一条穿越轴线上的钻孔垂直投影间距,对于陆海定向钻工程宜为100m~
500m,对于海对海定向钻工程宜为500m~1000m。钻孔数量不应少于3个,对于陆海定向

钻工程,陆上段钻孔不应少于1个,海上穿越段钻孔不应少于2个。

c) 应根据工程地球物理勘探成果,对孔位布设做适当调整,在地形坡度较陡、底质变化复杂或灾

害地质分布区应加密钻孔。

d) 对于海上支持平台,应在平台中心位置布置1个钻孔。

5.3.8 初步勘察阶段,钻孔深度应根据设计要求确定,当无设计要求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对于陆海定向钻工程,一般性钻孔深度宜为海床最低点以下30m~50m,控制性钻孔深度宜

为50m~80m。对于海对海定向钻工程,一般性钻孔深度宜为海床最低点以下20m~
30m,控制性钻孔深度宜为30m~50m。

b) 控制性钻孔数量不宜少于钻孔总数的1/5~1/3,且不应少于2个。对于陆海定向钻工程,陆
上段及海域段至少应各有1个控制性钻孔。

c) 对于海上支持平台,钻孔深度宜为40m~80m。

d) 对抗震设防烈度大于或等于6度的区域,勘探孔深度应满足场地和地基地震效应分析评价的

要求。

5.3.9 应根据初步勘察成果布置详细勘察方案,结合工程物探成果,提出地质解释成果,进一步确定穿

越断面地层的分布范围和连续性。符合勘察方案布置要求的初步勘察成果宜加以利用。

5.3.10 详细勘察阶段的勘探线、勘探点布设和深度满足下列要求。

a) 应平行拟定穿越轴线两侧15m~30m各布置一条勘探线。多管平行敷设的穿越工程,应平

行拟定穿越轴线外侧15m~30m各布置一条勘探线,两条勘探线上的钻孔应交错布置。并

行间距大于或等于60m的并行管道,可在两管之间布置一条勘探线,多条勘探线上的钻孔应

交错布置。

b) 钻孔间距或在任何一条穿越轴线上的钻孔垂直投影间距,对于陆海定向钻工程宜为30m~
100m,对于海对海定向钻工程宜为100m~500m。

c) 应根据初步勘察、工程地球物理勘探成果,对孔位布设做适当调整,在地形坡度较陡、底质变化

复杂或灾害地质分布区应加密钻孔。

d) 钻孔深度不应小于设计穿越深度以下5m~10m。如开展一次性详细勘察,勘察过程中宜加

强与设计沟通,及时提供过程勘察成果资料,并根据穿越曲线设计及时调整孔深。

e) 对于海上支持平台,钻孔数量应根据工程地球物理勘察资料和平台基础类型确定。每一平台

的钻孔数量一般不少于2个钻孔、1个静力触探测试孔。桩基固定平台的设计孔深应为入土

桩长加上桩基影响带的宽度(一般按照10倍的桩径考虑),且不宜小于90m;重力式基础平台

的设计孔深应大于平台底座的最大宽度,且不小于30m;筒型基础平台的设计孔深应为设计

筒型基础入泥深度加上1.5倍筒型基础直径的深度,且不应小于30m。

5.3.11 详细勘察采取岩土试样和进行原位测试的勘探点数量,宜占勘探点总数的1/2~2/3;采取试样

或进行原位测试的竖向间距应根据地层结构、地基土的均匀性和工程特点确定,每一主要土层的试样或

原位测试数据不应少于6件(组);对于陆海定向钻工程,应至少采取海水和陆上地下水试样各1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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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对海定向钻工程,应至少采取海水2组。

5.3.12 对于穿越岸线、堤防等设施,因障碍物分布难以进行物探、钻探的区域,宜加强地质调查,采用

跨孔CT等新技术、新方法,辅助查明穿越段的地质条件,并对穿越风险做出提示。

5.3.13 对于地质条件复杂或有特殊要求的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工程可进行施工勘察,施工勘察内容

及深度应依据实际工程施工需要确定。

5.3.14 勘探钻孔试样的试验项目应根据岩土性质确定,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黏性土:液限、塑限、比重、天然含水率、天然表观密度、孔隙比、黏聚力、内摩擦角;

b) 粉土:颗粒分析、液限、塑限、比重、天然含水率、天然表观密度、孔隙比、黏聚力、内摩擦角;

c) 砂土/碎石土:颗粒分析、休止角;

d) 岩石:单轴抗压强度;

e) 水分析:pH 值、Ca2+、Mg2+、HCO3-、CO32-、SO42-、Cl-、侵蚀性 CO2、游离 CO2、NH4+、

OH-、总矿化度;

f) 土化学分析:pH值、氧化还原电位、电阻率、Ca2+、Mg2+、HCO3-、Cl-、CO32-、SO42- 及易溶

盐总量。

5.3.15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工程的岩土工程分析和成果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地形地貌:地貌单元、地表植被、海床形态、海床特征等。

b) 气象条件:气候类型、气象特点、气温、蒸发量、降水量、降水集中的月份、风力、风向等。

c) 区域地质:区域性地层、地质构造及断裂带分布、性质等。

d) 穿越断面的地质构成特征及岩土物理力学性质。

e) 岩土参数:密度、孔隙比、密实度(标准贯入锤击数)、含水量、液限、塑限、液性指数、塑性指数、
颗粒分析(粒径及含量)、休止角、内摩擦角、黏聚力、渗透系数、地基承载力,岩石的天然和饱和

单轴抗压强度、弹性模量、泊松比、RQD 值等;对于支持水平定向钻施工的固定式海上平台,提
供基桩侧阻力和端阻力、单桩竖向和水平承载力等。

f) 评价灾害地质因素(如冲刷沟、浅层气、海底塌陷、滑坡﹑浊流、基岩、古河谷、活动沙波、泥底

辟、盐底辟、软土夹层等)对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工程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工程措施或对策

建议。

g) 场地土、水的腐蚀性评价。

h) 场地地震效应分析评价:设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及其分组、场地土类型、建筑场地类别、液化土

层及其液化等级等。

i) 从岩土工程条件出发,对水平定向钻方案进行适宜性分析,并给出穿越方案推荐建议。

j) 施工条件及设计施工中应注意的问题。

k) 海洋规划与开发情况,包括:

1) 渔业:路由区渔船数量、捕捞方式、捕捞作业季节、休渔区、休渔期、浅海和滩涂养殖区等;

2) 矿产资源开发:海洋油气田和砂矿区等的分布、资源开发规划与开采现状、海上平台和输

油气管道的位置等;

3) 交通运输:主要航线及船只类型(所用锚型)、密度、航道疏浚及抛泥等;

4) 通信:海底光缆;

5) 电力:海底输电电缆;

6) 水利:海堤及围海、填海工程或规划等;

7) 市政:输水管道、排污管道等;

8) 海洋自然保护区:各种海洋自然保护区分布状况;

9) 海底人为废弃物:如沉船、集装箱、锚等;

10) 其他:如旅游区、倾废区、科学研究试验区、军事活动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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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海洋水文与气象调查

5.4.1 海洋环境观测的技术要求应按照GB/T12763.2和GB/T12763.3的相关规定执行。

5.4.2 波浪参数至少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收集路由区波浪资料,给出全年中较好和较差的海况期;

b) 获取多年、各月、各向波浪出现频率、最大波高、平均波高及相应周期;

c) 获取重现期为1年、10年、100年的最大波高、有效波高及相应周期和波向;

d) 推荐适用的波谱。

5.4.3 潮汐参数至少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分析路由区的潮汐性质。

b) 获取当地平均海平面、平均高潮位、平均低潮位、最高潮位、最低潮位。最高潮位应包括天文潮

和风暴增水。最低潮位宜根据天文潮和可能的风暴减水估计。

c) 获取各类潮水位关系图,基面与各潮面关系包括1985年国家高程基准、当地平均海平面、理论

高潮面和理论最低潮面等。

d) 获取重现期为1年、10年、100年的最高和最低潮位。

5.4.4 海流参数至少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获取路由区的表、中、底三层的海流流速和流向。表层为海面以下1m~3m,底层位置应在海

底以上1m。对于水深超过40m的海域,给出海流剖面。流速应包括潮流、风引起的流、风暴

增水流、密度流和其他可能的海流现象。对于近岸路由区给出由于波浪破碎产生的沿岸流。

b) 获取重现期为1年、10年、100年的表、中、底层最大流速和流向。如果管线路由水深相差较

大,给出沿路由分段的海流流速和流向。

5.4.5 水温及泥温参数至少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水温观测与海流观测同时进行,获取表、中、底三层的历年最高、最低及平均水温;

b) 获取海床以下1m、2m和3m的历年最高、最低及平均泥温。

5.4.6 海洋气象参数至少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获取路由区的气象要素,指出全年中较好和较差的气候窗口。

b) 获取累年各月各向风频率、平均风速和最大风速(海面以上10m处)及累年各月大风日节数。
给出重现期1年、10年、100年的3s、1min、10min、1h的最大风速。

c) 获取累年各月极端高温、最低及平均气温。

d) 获取累年各月平均雾日。

e) 获取累年各月最大、最小和平均相对湿度。

f) 获取其他可能影响工程建设的极端天气情况,如台风、寒潮等。

5.4.7 当选用固定式平台作为海上定向钻施工场地时,平台场址勘察测量应至少获取以下气象水文资料:

a) 重现期分别为1年、10年、25年、50年和100年的有效波高、最大波高、有效波周期、平均跨零

周期、波谱峰值周期;

b) 重现期分别为1年、10年、25年、50年和100年的1h平均风速、10min平均风速、1min平均

风速、3s平均风速;

c) 重现期分别为1年、10年、25年、50年和100年的表层流速、中层流速、底层流速;

d) 考虑方向的波浪、风和海流的联合概率值;

e) 重现期分别为1年、10年、25年、50年和100年的单层冰厚及抗压强度,重叠冰厚及抗压强度;

f) 平台场址的海生物分布情况,包括不同高程处的海生物厚度及平均值,不同高程处的海生物饱

和密度及平均值;

g) 平台场址的地震烈度、地震加速度和地震反应谱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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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设计

6.1 穿越曲线设计

6.1.1 出、入土点选择

6.1.1.1 宜将主钻机布置在陆上,当陆上无钻机布设场地时,可将主钻机布设在海上。
6.1.1.2 出、入土点的选择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出、入土点的选择应满足设备施工的要求;
b) 陆上出、入土点附近宜有钻机布置、泥浆池布置以及材料堆放的场地;
c) 陆上出、入土点宜避开电力线、钢桥、埋地管线等影响穿越控向精度的建(构)筑物;
d) 陆上出、入土点宜避开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发育地段;
e) 出、入土点选择应结合穿越地层情况确定。

6.1.2 穿越地层选择

6.1.2.1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宜穿越以下地层:硬质或较软黏土层、淤泥质黏土层、粉土层、粉细砂层、
中砂层、较完整且天然单轴抗压强度小于80MPa的岩石层、大于2mm以上颗粒含量(质量分数)小于

30%的砾砂层。
6.1.2.2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可穿越以下地层:流塑状黏土、松散状砂土、粗砂层、大于2mm以上颗粒

含量(质量分数)介于30%~50%但胶结较好的砾砂层、天然单轴抗压强度大于80MPa的岩石层。
6.1.2.3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不应长距离穿越以下地层:卵石层,破碎硬质岩石层、砾石层、大于2mm
以上颗粒含量(质量分数)介于30%~50%但胶结差的砾砂层。
6.1.2.4 穿越曲线宜避开地层岩性差异较大的交界面。
6.1.2.5 过渡段管道埋深应满足与之相连的海底管道一般段的埋深要求。

6.1.3 出、入土角选择

6.1.3.1 陆上入土角的范围宜为8°~20°,陆上出土角的范围宜为4°~12°。
6.1.3.2 海上入土角和出土角的范围宜按照表2取值。穿越管道管径较大时,海上入土角和出土角宜

适当减小。当海上不设过渡段时,角度可适当增大。

表2 海底管道定向钻海上角度推荐

穿越管道管径

mm
海上入土角 海上出土角

<500 4°~8° 3°~8°

500~1000 4°~6° 3°~6°

>1000 2°~4° 2°~4°

6.1.3.3 海上出、入土角的选取应注意过渡段挖沟的难易程度。应依据地形,海上出、入土角角度,穿越

段与过渡段之间的纵向弹性敷设曲率半径以及过渡段管顶埋深要求等信息,确定所需的最大挖沟深度。
挖沟深度不宜过大,应具备可实施性。

6.1.4 曲率半径计算

6.1.4.1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弹性敷设段曲率半径不宜小于1500D,且不应小于1200D(D 为钢管直径)。
6.1.4.2 当水平定向钻含有空间曲线段时,应按照式(1)计算曲率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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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
Rh

2Rv
2

Rh
2+Rv

2
……………………(1)

  式中:

Rc———复合曲线的曲率半径,单位为米(m);

Rh———平面曲线的曲率半径,单位为米(m);

Rv———竖向曲线的曲率半径,单位为米(m)。

6.1.5 穿越长度

6.1.5.1 陆海定向钻的穿越长度不宜超过7km。

6.1.5.2 海对海定向钻的穿越长度不宜超过4km。
6.1.5.3 穿越长度超过2km时宜采用对穿工艺。

6.1.6 过渡段长度设计

6.1.6.1 过渡段长度应大于图1所示的海上出、入土点至海面的直线段长度(Lm)。

图1 过渡段最小长度Lm 示意图

6.1.6.2 应依据回拖方式、与海底管道一般段的连接方式等综合确定过渡段长度,并应预留裕量。

6.2 管道结构设计

6.2.1 通用要求

6.2.1.1 管道材料宜按照SY/T10037的要求选取。

6.2.1.2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应力校核至少应包括管道承压破裂、外压压溃、扩展屈曲以及组合荷载局

部屈曲校核。
注:局部屈曲是指由横截面的变形引起的,屈曲形式限制在较小长度范围内的管道屈曲。

6.2.1.3 管道径厚比大于45时,应增加校核管道弹性屈曲失效,可用有限元等方法进行分析,分析中宜

考虑环焊缝错边及点荷载的不利影响。

6.2.2 设计系数选取

6.2.2.1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的设计系数应按照表3选取。

表3 管道设计系数

系数 符号
运行工况

组合a 组合b

水压试验工况

组合a 组合b

安装工况

组合a 组合b

运行+地震

工况

安全等级抗力系数(承压) γSC,PC 1.308 1.046 — —

安全等级抗力系数(其他) γSC,LB 1.26 1.04 1.04 1.26

材料抗力系数 γm 1.15 1.15 1.15 1.15

材料强度系数 αU 0.96 1.00 0.96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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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管道设计系数 (续)

系数 符号
运行工况

组合a 组合b

水压试验工况

组合a 组合b

安装工况

组合a 组合b

运行+地震

工况

功能荷载分项系数 γF 1.2 1.1 1.2 1.1 1.2 1.1 1

环境荷载分项系数 γE 0.7 1.3 0.7 1.3 0.7 1.3 1

条件荷载分项系数 γC 1.0 1.0 0.93 0.93 0.80 0.80 1

系统压力试验系数 αspt 1.251 1 — —

工厂压力试验系数 αmpt 1.05 1.03 — —

  注:组合a为系统校核,组合b为局部校核。

6.2.2.2 在进行组合荷载校核时,安装工况、水压试验工况和运行工况均应校核两种荷载分项系数组

合,见表3中的组合a 和组合b。

6.2.2.3 钢管最大制造系数应按照表4选取。

表4 钢管最大制造系数

制管形式 无缝管
JCO、UO、TRB、

ERW、HFW
JCOE和UOE

钢管最大制造系数 αfab 1.00 0.93 0.85

  注:JCO表示焊管的成型工艺,按照J-C-O型成型;

JCOE表示焊管的成型工艺,按照J-C-O型成型并扩径(Expanded);

UO表示焊管的成型工艺,按照U-O型成型;

UOE表示焊管的成型工艺,按照U-O型成型并扩径(Expanded)。

6.2.3 管道壁厚设计

6.2.3.1 应进行承压破裂、外压压溃、扩展屈曲计算,得出满足要求的最小壁厚。

6.2.3.2 计算时应采用两种不同的特征壁厚:t1 和t2,参见表5。

表5 特征壁厚的选取

特征壁厚 运行前期a 运行阶段b

t1 t-tfab t-tfab-tcorr

t2 t t-tcorr

  a 运行前期包含安装工况和水压试验工况,通常腐蚀可忽略不计。如果存在腐蚀,应按照运行阶段的要求减去

腐蚀裕量。
b 运行阶段存在腐蚀时。

t———钢管设计壁厚,即钢管公称壁厚,单位为毫米(mm);

tfab———管道壁厚的制造误差,单位为毫米(mm);

tcorr———管道壁厚腐蚀裕量,单位为毫米(mm)。

6.2.3.3 承压破裂:水压试验工况和运行工况应进行承压破裂校核,如式(2)~式(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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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pe≤min
pbt1( )

γm·γSC
;plt

αspt
-pe;

pmpt·αU

αmpt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pli-pe≤min
pb(t1)
γm·γSC

,pmpt
é

ë
êê

ù

û
úú ……………………(3)

pmpt=
2t

D-t
·min0.96SMYS,0.84SMTS( ) ……………………(4)

  其中:

pe=(ρsea·g·hsea+ρb·g·Hb)×10-6 ……………………(5)

pli=pinc+ρcont·g· href-hl( ) ×10-6 ……………………(6)

plt=pt+ρt·g· href-hl( ) ×10-6 ……………………(7)

plt=1.25pd ……………………(8)
  承压抗力应按照式(9)计算:

pb=
2t

D-t
·fcb·

2
3

……………………(9)

fy=(SMYS-fy,temp)·αU ……………………(10)

fu=(SMTS-fu,temp)·αU ……………………(11)

fcb=minfy,
fu

1.15
æ

è
ç

ö

ø
÷ ……………………(12)

  式中:

pli  ———局部偶然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pe ———外部压力,管道外部压力可采用泥浆压力,按照1.5倍泥浆静压力或实际动压力选

取,单位为兆帕(MPa);

pb ———破裂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γm ———材料抗力系数;
γSC ———安全等级抗力系数;

plt ———局部(系统)试验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αspt ———系统压力试验系数;

pmpt ———工厂试验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αU ———材料强度系数;
αmpt ———工厂压力试验系数;
D ———钢管直径,单位为毫米(mm);
SMYS———规定的最小屈服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SMTS———规定的最小拉伸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ρsea ———海水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g ———重力加速度,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m/s2);
hsea ———设计水位,单位为米(m);

ρb ———管道上覆土的饱和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Hb ———海底泥面至管道中心的距离,单位为米(m);

pinc ———在参考点的偶然参考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ρcont ———管道内输送介质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href ———参考点高程(向上为正),单位为米(m),如无相关数据,通常取0;
hl ———局部压力点高程(向上为正),单位为米(m);

pt ———在参考点系统测试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ρt ———管道内试压介质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pd ———设计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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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b ———取fy 和fu/1.5的最小值,单位为兆帕(MPa);

fy ———设计屈服强度,单位为兆帕(MPa),参见表6;

fy,temp ———屈服强度随温度变化的降低值,单位为兆帕(MPa),参见图2;

fu ———设计抗拉强度,单位为兆帕(MPa),参见表6;

fu,temp ———温度对材料的抗拉强度造成的减小值,单位为兆帕(MPa)。

表6 特征材料强度

特征材料强度 取值

设计屈服强度 fy=(SMYS-fy,temp)·αU

设计抗拉强度 fu=(SMTS-fu,temp)·αU

  如无其他可参考数据,fu,temp取值应与fy,temp一致

图2 屈服强度随温度变化的降低值(fy,temp)

6.2.3.4 外压压溃:在水压试验工况和运行工况下应进行外压压溃校核。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管道任

意位置的管道外压应满足:

pe-pmin≤
pct1( )

γm·γSC,LB
……………………(13)

(pc-pel)·(p2
c-p2

p)=pc·pel·pp·f0·
D
t1

……………………(14)

pel=
2·E·t1

D
æ

è
ç

ö

ø
÷

3

1-v2
……………………(15)

pp=fy·αfab·
2t1
D

……………………(16)

  式中:

pmin———管道最小内压,单位为兆帕(MPa),对已铺设的管道通常取0;

pc ———外压压溃的特征抗力,单位为兆帕(MPa);

pel ———弹性破裂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pp ———塑性破裂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f0 ———椭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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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弹性模量,单位为兆帕(MPa);
v ———泊松比;
αfab ———钢管最大制造系数。

6.2.3.5 扩展屈曲:在水压试验工况和运行工况下应进行扩展屈曲校核。扩展屈曲特征抗力应满足:

pe-pmin≤
ppr(t2)

γm·γSC,LB
……………………(17)

ppr=35·fy·αfab(
t2
D
)2.5 ……………………(18)

  式中:

ppr———扩展压力抗力,单位为兆帕(MPa)。
式(17)和式(18)仅适用于D/t2≤45的情况。

6.2.3.6 对于D/t2>45的情况,扩展屈曲分析可按照APIRP1111(R2021)中的规定执行,也可采用

有限元方法计算。

6.2.4 稳定性设计

6.2.4.1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应能在各计算工况中保持在位稳定,运行工况下进行管道在位稳定性校

核时,应注意管道内腐蚀引起的管道质量减小。
6.2.4.2 稳定性设计应包括管道在横向和垂向的在位稳定性校核,稳定性设计应确定使管道保持在位

稳定所需的混凝土配重层厚度。
6.2.4.3 海上过渡段管道在海水中的质量应满足式(19)的准则:

γw·
b

ws+b≤1.00
……………………(19)

  式中:
γw ———安全系数,取值不应小于1.1;
b ———管道浮力,单位为牛(N);
ws———管道有效质量,单位为牛(N)。

6.2.4.4 海上过渡段管道放置在海床上时宜校核其下沉的可能性,埋设后宜校核其下沉或上浮的可能

性。下沉时宜考虑管道中的最大介质密度,而上浮宜考虑管道中的最小介质密度。如有必要,可依据

SY/T7611计算管道在土壤中的沉降深度。
6.2.4.5 回拖过程中,穿越段管道在泥浆中的有效质量不宜超过±2kN/m。
6.2.4.6 如果管道承受波浪和海流荷载,应按照SY/T7060的规定进行横向稳定性校核。
6.2.4.7 应依据在位稳定性计算、定向钻扩孔能力以及施工工序等因素合理选取混凝土配重层厚度。
除海上预制向陆上回拖的情况外,海上过渡段和穿越段管道应采用相同的混凝土配重层厚度。
6.2.4.8 如果采用混凝土配重层,其厚度不应小于40mm。混凝土配重层的规格应符合SY/T10037
的要求。

6.2.5 回拖力计算

6.2.5.1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在其回拖过程中的分段如图3所示。

图3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穿越轴线分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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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2 直线段回拖力应按照式(20)、式(21)、式(22)计算:
TL= Ff +Fh±WpLstrsinβ ……………………(20)

Ff=μhWpLstrcosβ ……………………(21)
Fh=πDsLstrμmud ……………………(22)

  式中:
TL ———直线段回拖力,单位为千牛(kN);
Ff ———孔道内摩擦阻力,单位为千牛(kN);
Fh ———孔内泥浆阻力,单位为千牛(kN);
Wp ———考虑钻泥浆浮力后管道单位长度的净重,单位为千牛每米(kN/m);

Lstr ———直管段长度,单位为米(m);

β ———管道倾角,单位为度(°);

μh ———管道与孔壁的摩擦系数;
Ds ———管道外径,单位为毫米(mm);

μmud ———流体阻力系数,单位为千帕(kPa)。
6.2.5.3 曲线段回拖力由式(23)~式(31)计算:

TC=2Ff +Fh±WpLarcsinβ ……………………(23)
Ff=μhN ……………………(24)

N =
T·h-Wpcosβ·Y

X
……………………(25)

h=R- 1-cosβ
2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26)

X =
Larc

4 -
1
2j
·tanhu

2
æ

è
ç

ö

ø
÷ ……………………(27)

Y=
1
8L

2
arc-j2 1-

1
coshu/2( )

é

ë
êê

ù

û
úú ……………………(28)

j=
EI
T

……………………(29)

u=
Larc

j
……………………(30)

Fh=πDsLarcμmud ……………………(31)
  式中:

TC ———曲线段回拖力,单位为千牛(kN);
Larc ———管道弧线长度,单位为米(m);
N ———弯曲段管道中点的法向接触力,可按照三点梁弯曲考虑,单位为千牛(kN);
T ———均值张力,可假设初值后上述公式迭代求解,直至T ≈T0+TC/2,单位为千牛(kN);
T0 ———沿起算方向前一节末端的拉力,单位为千牛(kN);

I ———钢管截面惯性矩,单位为四次方米(m4)。
注:h、Y、X、R、j、u代表中间参数。

6.2.5.4 过渡段回拖力应按照式(32)~式(36)计算:
TT=FT+Ffs+F0 ……………………(32)

FT=
1
2KgCfρseaV2Aws ……………………(33)

Ffs=wsμs ……………………(34)

Cf=
0.075

lgRe-2( ) 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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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VDs

vm
……………………(36)

  式中:
TT ———过渡段拖拉登陆所需要的拖拉力,单位为千牛(kN);

FT ———海水阻力,单位为千牛(kN);

Ffs ———海洋管道与海床的摩擦力,单位为千牛(kN);

F0 ———预设后拽力,即回拖过程中管道末端的牵引力,单位为千牛(kN);
Kg ———安全系数,取1.25;

Cf ———海水阻力系数;

ρsea ———海水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V ———管道与海流之间的相对速度:包括拖管速度和海水流速,海水流速包括波激水质点速度

和恒定海流速度两部分,单位为米每秒(m/s);
Aws ———管段的湿表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μs ———海底管道与海床的摩擦系数;

Re ———雷诺数;

vm ———运动黏度,单位为平方米每秒(m2/s)。
6.2.5.5 总回拖力由式(37)计算:

Ttot=∑Ts ……………………(37)

  式中:
Ttot———总回拖力,单位为千牛(kN);

Ts ———各段回拖力,单位为千牛(kN)。

6.2.6 管道应力校核

6.2.6.1 端帽效应引起的应变应按照式(38)计算:

εE=
pi-pe( )D
4tE

……………………(38)

  式中:
εE ———端帽效应引起的应变;

pi———管道内部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6.2.6.2 泊松效应引起的应变应按照式(39)计算:

εV =-v
pi D-2t( ) -peD

2tE
é

ë
êê

ù

û
úú ……………………(39)

  式中:
εV———泊松效应引起的应变。

6.2.6.3 运行工况或水压试验工况与安装工况的温度差导致的管道应变应按照式(40)计算:
εT =α Ti-Tai( ) ……………………(40)

  式中:
εT ———温差引起的轴向应变;
α ———线膨胀系数,单位为每摄氏度(1/℃);
Ti ———管道设计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ai ———管道安装工况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6.2.6.4 在校核地震的工况下,计算中应包含地震引起的轴向应变;在安装工况下,计算中应包含回拖引

起的轴向应变。
6.2.6.5 对于由温度差产生的管道应变,应通过计算管道在最高及最低运行温度下的温差应变,选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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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应变最大的方向进行组合。
6.2.6.6 热膨胀作用下管道的总应变应取上述各应变的总和:

εTOT=εE+εV +εT ……………………(41)
6.2.6.7 管道所受轴向力应按照式(42)计算:

FH=εTOTAsE ……………………(42)
  式中:

FH ———管道轴向力,单位为牛(N);

As ———钢管截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6.2.6.8 组合荷载计算应校核以下工况下管道所受荷载:

a) 安装工况;
b) 水压试验工况;
c) 运行工况;
d) 运行+地震工况。

6.2.6.9 管道的截面弯矩按照式(43)计算:

M0=
EI
R

……………………(43)

  式中:
M0———管道因曲率半径引起的弯曲力矩,单位为牛米(N·m);
R ———管道敷设曲率半径,单位为米(m)。

6.2.6.10 管道组合荷载应满足:

a) 当15≤
D
t2≤45

,pi>pe,
Ssd

Sp
<0.4时,

γmγSC
Msd

αcMpt2( )
+

γmγSCSsd pi( )

αcSpt2( )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 }
2

+ γp
pi-pe

αcpbt2( )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1

……………………(44)
Msd=MFγFγC+MEγE+MAγAγC+MIγFγC ……………………(45)

Mp(t)=fy D-t( ) 2t ……………………(46)
Ssd=SFγFγC+SEγE+SAγAγC+SIγFγC ……………………(47)

Sp(t)=fyπD-t( )t ……………………(48)

αc= 1-β( ) +β
fu

fy
……………………(49)

γp=
1-β

pi-pe

pb
<
2
3

1-3β1-
pi-pe

pb

æ

è
ç

ö

ø
÷

pi-pe

pb
≥
2
3

ì

î

í

ï
ïï

ï
ï

………………(50)

β=
60-

D
t2

90
……………………(51)

    式中:
Msd———设计弯矩,单位为牛米(N·m);
αc ———流变应力参数;
Mp———塑性弯矩抗力,单位为牛米(N·m);
Ssd ———设计有效轴向力,单位为牛(N);
Sp ———塑性轴向力抗力,单位为牛(N);
γp ———组合荷载压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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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功能弯矩,即M0,单位为牛米(N·m);
γF ———功能荷载分项系数,见表3;
γC ———条件荷载分项系数,见表3;
ME———环境弯矩,单位为牛米(N·m);
γE ———环境荷载分项系数,见表3;
MA———偶然弯矩,单位为牛米(N·m);
γA ———偶然荷载系数;
MI———干涉弯矩,单位为牛米(N·m);
SF ———功能轴向力,即热膨胀考虑的总轴向应变εTOT对应的轴向力,单位为牛(N);
SE ———环境轴向力,单位为牛(N);
SA ———偶然轴向力,考虑地震的工况,取地震轴向力,单位为牛(N);
SI ———干涉轴向力,单位为牛(N)。

b) 当15≤
D
t2≤45

,pmin<pe,
Ssd

Sp
<0.4时,

γmγSC
Msd

αcMpt2( )
+

γmγSCSsd pi( )

αcSpt2( )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 }
2

+ γmγSC
pe-pmin

pct2( )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1 ………(52)

6.2.6.11 当45<D/t2≤55时,对塑性弯矩抗力 Mp 进行折减后可按照6.2.6.10中所述公式进行组合

荷载校核。其中45<D/t2≤50时折减系数为0.98,50<D/t2≤55时折减系数为0.96。
6.2.6.12 当设计有效轴向力绝对值|Ssd|与塑性轴向力抗力Sp 的比值大于0.4时,可用式(53)替换式

(44),由式(52)和式(53)进行组合荷载校核。

γmγSC
Msd

αcMpt2( ) 1-
pi-pe

pbt2( )

é

ë
êê

ù

û
úú

2é

ë

ê
ê

ù

û

ú
ú+γmγSC

Ssd pi( )

αcSpt2( )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 }+ pi-pe

pbt2( )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1 …(53)

6.2.7 抗震设计

6.2.7.1 地震波在管道中传播引起的轴向应力,可通过式(54)进行近似计算。

εa=
Vg

αcsCs
……………………(54)

  式中:
εa ———地震引起的轴向应变;
Vg ———地震峰值地表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αcs ———场地土层等效剪切波速系数,用于剪切波(S波)计算时取2.0,其他情况下取1.0;
Cs ———场地土层等效剪切波速,单位为米每秒(m/s),如无其他参考资料,可按照2000m/s

计算。
6.2.7.2 地震引起的轴向应变不应大于管-土界面处摩擦产生的轴向应变,应满足:

εa≤
Tuλ
4AsE

……………………(55)

Tu=πDτc+πDHbγ
1+k0
2 tanδ ……………………(56)

  式中:
Tu———土壤作用在管道上的单位长度阻力,单位为牛每米(N/m);
λ ———土壤表面地震波波长,单位为米(m),如无其他参考资料,可按照1000m计算;
τ ———黏结系数;
c ———回填土黏聚力,单位为千帕(kPa);
γ ———回填土有效重度,单位为千牛每立方米(kN/m3);
k0 ———静止状态土压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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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管道与土壤内摩擦角,单位为度(°)。

6.3 腐蚀与防护

6.3.1 通则

6.3.1.1 定向钻在钻孔和回拖过程中应采取措施,确保成孔质量良好,并采取适宜的发送方式、必要的

降浮措施等,以减小防腐层可能的损伤。

6.3.1.2 应根据穿越层地质条件采取相应的管道防腐层、防护层类型及结构。
6.3.1.3 水平定向钻管道施工完成后,与两侧线路管连通前,具备条件时,宜按照SY/T7368的规定进

行防腐层完整性评价。

6.3.2 防腐及防护层设计

6.3.2.1 水平定向钻穿越段管道防腐层应耐海水、微生物侵蚀,宜采用三层聚烯烃类等材料,等级应为

加强级,并满足GB/T23257的要求。
6.3.2.2 当穿越碎石土、砾砂、中粗砂、破碎岩体以及饱和单轴抗压强度大于15MPa的岩体时,管道防

腐层为三层聚乙烯时宜设置防护层。

6.3.2.3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穿越段管道防护层,宜采用环氧、光敏等玻璃钢等材料或增加混凝土配重

层。海对海水平定向钻穿越段管道宜采用混凝土配重层作为防护层。
6.3.2.4 穿越段管道防腐层补口应根据管体防腐层类型结构和地质条件进行选择,防腐层补口结构宜

参照SY/T7368的规定选用。
6.3.2.5 当管道带混凝土配重层穿越时,管道外防腐层宜采用与线路段海底管道相同的外防腐层和防

腐补口,且聚氨酯泡沫成型后、管道穿越前宜摘除外护钢板。

6.3.3 阴极保护设计

6.3.3.1 水平定向钻穿越段管道应进行阴极保护,穿越段管道纳入永久阴极保护系统前应采取临时阴

极保护措施。

6.3.3.2 水平定向钻穿越段阴极保护宜与海上主体段管道保持一致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当穿越段无配重层时,不宜在穿越段设置镯式阳极,可通过在穿越段两侧多设置阳极块的方式

或其他等效方式,达到阴极保护设计要求;
b) 当穿越段有配重层时,其阳极设置宜与海底管道一般段保持一致,牺牲阳极类型、数量及安装

位置等应满足GB/T35988的要求。
6.3.3.3 当采用镯式阳极时,水平定向钻穿越段和海上过渡段管道宜通过铜导线与牺牲阳极连接,焊点

牢固可靠,密封防腐良好。
6.3.3.4 水平定向钻穿越段与陆上主体管道间应设置电绝缘,并根据绝缘设施安装位置选用绝缘接头

或绝缘法兰。

6.3.3.5 陆上端应设置必要的阴极保护检测装置。

7 场地布置

7.1 通用要求

7.1.1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穿越场地的选取应符合相关部门的要求,临时用地和用海应征得所有方或

相关部门的同意。
7.1.2 水平定向钻穿越场地的布置应能保证施工期间符合环保要求。
7.1.3 陆上穿越场地选择时宜利用已有地面设施,如已建道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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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海上可采用海上支持船/平台作为海上钻机场地,此时需考虑海上支持船/平台在波浪、海流等

环境荷载以及水平定向钻机力作用下的稳定性,设计时宜尽量降低回拖力。
7.1.5 海上场地宜尽量避免占用海洋功能区,与功能区保持安全间距。如占用不可避免,应征得相关

部门的同意。施工过程对周边功能区的影响应符合该功能区的环保要求。

7.2 陆上场地

7.2.1 陆上入土场地宜为80m×80m,最小不宜小于40m×40m。
7.2.2 当陆上出、入土点地面高程低于最高潮位时,施工前应对陆上场地进行垫高处理,处理后的场地

高程应不低于最高潮位,场地处理范围应满足钻机布置要求。
7.2.3 陆上入土场地两侧施工便道应满足设备材料进场要求,宽度不宜小于4m,弯道的转弯半径不宜

小于18m,并应与公路平缓接通。
7.2.4 陆上组对焊接时,回拖场地长度不应小于管道预制长度加20m;采用推管机助力时,回拖场地长

度不应小于管道预制长度加50m。作业带宽度宜按照表7取值。

表7 回拖场地作业带宽度

序号
钢管直径D
mm

作业带宽度

m

1 D≤200 12

2 200<D≤500 16

3 500<D≤700 18

4 700<D≤800 20

5 800<D≤900 22

6 900<D≤1000 24

7 1000<D≤1422 30

7.2.5 若因陆上回拖场地限制管段不能直线布置,可采用弹性敷设或管段多接一布置。
7.2.6 当陆上穿越部分有6.1.2.3所述地层时,可采取套管隔离、地质改良、开挖换填等措施处理后进行

穿越。
7.2.7 采用套管隔离时,套管安装最大允许长度宜按照式(57)、式(58)估算:

Lca≤
1

πDcafk

Fr

1.3-Nf
æ

è
ç

ö

ø
÷ ……………………(57)

Nf=πDctcRr ……………………(58)
  式中:

Lca———套管安装最大允许长度,单位为米(m);

Dca———套管外径,单位为米(m);

fk———每延米套管外壁与土的平均摩阻力,单位为千帕(kPa),应根据勘察报告提供的数据取

值,如果地质报告未提供可靠数据,可按照表8计算;如果施工过程中采用了触变泥浆减阻

技术或其他技术措施时,fk 应取0.7的折减系数;

Fr———夯管锤能提供的最大夯进力,单位为千牛(kN);

Nf———套管的迎面阻力,单位为千牛(kN);

Dc———套管切削环外径,单位为米(m);

tc ———套管切削环厚度,单位为米(m);

Rr———切削环端阻力,取地基土的极限承载力,单位为千帕(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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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每延米套管外壁与土的摩阻力标准值fk

土层类别
fk

kPa

流塑状态黏性土 10~15

可塑、软塑状态黏性土 10~25

硬塑状态黏性土 25~50

砂性土 12~25

砂砾石 15~20

卵石 18~30

7.2.8 采用套管隔离时,钢套管内径宜大于最后一级扩孔直径300mm。

7.2.9 采用套管隔离时,钢套管壁厚宜按照式(59)初算。计算后,应结合施工方法和设备对钢套管进

行强度和稳定性验算,若不能满足强度和稳定性验算要求,应增加钢管壁厚或采取其他技术措施。钢套

管切削环应加强。

tca=
1000Fr

φ1πDcaK
……………………(59)

  式中:

tca———钢套管初选壁厚,单位为毫米(mm);

φ1———钢管稳定系数,一般取0.36,当钢套管经过地层均匀时,可取0.45;

K———钢管标准规定的最小屈服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7.2.10 采用开挖方法处理不利地层时,开挖完成后宜换填或设置隔离套管。

7.2.11 采用注浆加固处理不利地层时加固断面不宜小于7m×7m,轴向加固长度宜伸入地质较好

地层。

7.2.12 海底管道回拖就位后,管道与套管之间的端部环形空间应采用止水材料进行填充。

7.3 海上场地

7.3.1 海上支持船/平台的甲板应具有空间,以满足钻机、泥浆罐、发电机、钻具放置区、操作间等的布

置需求,甲板空间不足时可考虑增加辅助驳船。

7.3.2 海上支持船宜采用6锚及以上的多点锚泊方式,在钻杆提供给海上支持船的力的反方向布置的

锚缆可适当增加长度。应通过系泊分析确定海上支持船锚泊方案是否可靠。

7.3.3 在海上支持船的系泊分析中应包含所有可能的工况,包括:潮位的变化、全方向的风、波浪和海

流条件、钻杆对海上支持船可能造成的最大拉力、推力以及其他施工措施对海上支持船的荷载。

7.3.4 驳船一般采用锚链或钢丝绳锚泊,锚泊的张力安全系数可按照式(60)计算:

F=PB/Tmax ……………………(60)

  式中:

PB ———锚链或钢丝绳的最小额定破断荷载,单位为千牛(kN);

Tmax ———系泊分析得出的锚链或钢丝绳最大张力,单位为千牛(kN)。

7.3.5 系泊分析采用准静力分析法时,锚链或钢丝绳的张力安全系数不应小于2.00;系泊分析采用动

力分析法时,锚链或钢丝绳的张力安全系数不应小于1.67。

7.3.6 锚端所承受的最大水平荷载可按照式(61)计算:

P=Tmax-Wh-fLW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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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P ———锚端承受的最大水平荷载,单位为千牛(kN);

W ———锚链或钢丝绳单位长度水中质量,单位为千牛每米(kN/m);

h ———水深,单位为米(m);

f ———锚链或钢丝绳与海底间的摩擦系数,取决于锚泊点实际海底状况,当无确切数据供使用

时,可按照表9选取;

L ———锚链或钢丝绳与海底的接触长度,单位为米(m)。

表9 锚链及钢丝绳的摩擦系数

系泊缆类别 静摩擦系数 动摩擦系数

锚链 1.0 0.70

钢丝绳 0.6 0.25

7.3.7 锚端承载力的安全系数不应小于表10中规定的数值。

表10 锚端承载力的安全系数

锚种类 安全系数

大抓力锚 1.5

吸力锚/重力锚(横向) 1.6

吸力锚/重力锚(轴向) 2.0

7.3.8 海上支持船的最大水平位移应满足定向钻设备和施工要求。

7.3.9 定向钻施工平台通常选为桩基固定式平台。平台主体采用钢结构形式,桩基础应根据场地地质

的实际情况选用钢管桩或混凝土灌注桩。

7.3.10 平台的甲板高程应在潮汐与波浪最不利组合情况下的最大波峰高程以上,再加上至少1.5m的

空气间隙,以保证甲板上设备的安全。

7.3.11 平台结构应满足强度的要求,以承受结构自重、钻机拖拉力和各种环境荷载的作用。桩基础应

满足刚度和强度的要求,以免产生过大的变形或破坏。

7.3.12 平台结构校核应包含所有可能的工况,包括运行和极端工况下的风、波浪、海流、潮位、海生物

等。桩基校核应包含压桩和拔桩两种工况,且应进行桩基极限承载力校核。

7.3.13 平台所有杆件、桩段的名义应力校核以及平台所有节点的冲剪应力校核应满足SY/T10030的要求。

7.3.14 平台结构的最大水平位移应满足结构和设备的使用要求。

7.3.15 入土点在海上的水平定向钻工程应在海上设置用于泥浆回收和支撑钻杆的钢套管。钢套管可

采用支撑架支撑,支撑架宜使用钢结构支架,通过桩基础固定在海床上。支架间距应根据钢套管尺寸、
平台高度、定向钻入土角度等综合确定。

7.3.16 海上支撑架及其桩基础的结构强度要求与平台结构强度的要求保持一致,参考7.3.13。

7.3.17 定向钻施工平台和海上支撑架在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拆除。

8 施工技术要求

8.1 导向孔

8.1.1 导向孔钻进应按照设计的轨迹参数控制。导向员应及时将测量数据与设计轨迹的数据比较,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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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司钻钻孔,将偏差值控制在要求的范围内。

8.1.2 导向孔实际曲线与设计穿越曲线的偏差不应大于1%,且偏差应符合表11的规定。

表11 导向孔允许偏差

导向孔曲线 出土点

横向偏差/m 竖直向偏差/m 横向偏差/m 轴向偏差/m

±5 +1~-3 ±5 +15~-5

8.1.3 导向孔钻进过程中遇到突然的振动、卡钻等意外情况时应立即停钻,查明原因并解决问题后方

可继续施工。

8.2 扩孔

8.2.1 扩孔应根据穿越管道的管径、长度、地质条件等选择扩孔器类型。

8.2.2 最终扩孔直径应根据管径、长度、地质条件和钻具能力确定。一般情况下,最小扩孔直径与穿越

管段直径的关系应符合表12的规定。如果穿越管段的直径小于400mm,在钻机能力许可的情况

下,可直接扩孔回拖。

表12 最小扩孔直径与穿越管段直径的关系

穿越管段直径

mm
最小扩孔直径

<300 管径+100mm

300~700 1.5倍管径

>700 管径+300mm

8.2.3 扩孔宜采取分级、多次扩孔的方式进行;在地层条件及辅助设备允许的情况下,可减少扩孔级

次。相邻两级的扩孔级差宜控制在100mm~300mm。

8.2.4 扩孔过程中出现长时间停钻时,宜尽量使孔洞内泥浆流动,防止悬浮颗粒下沉堆积。

8.2.5 扩孔过程中,如发现扭矩、拉力较大,可采取洗孔作业;应在洗孔结束后,再继续进行扩孔;扩孔

结束后,如发现扭矩、拉力仍较大,可再进行洗孔作业。

8.2.6 对于岩石地层,扩孔后宜进行洗孔作业,对于有凸台或曲线不符合要求的扩孔应进行修孔作业。

8.3 回拖

8.3.1 带混凝土配重层的海底管道在回拖前,宜对混凝土表面进行打磨处理,降低表面粗糙度。

8.3.2 管道回拖阶段,若组焊管道从陆上入洞,回拖管道入洞竖向曲线的曲率半径应经计算确定且不

宜小于800D,回拖管道入洞竖向曲线的最小曲率半径宜按照式(62)计算。

Rp=134×
D
K

……………………(62)

  式中:

Rp———回拖管道入洞竖向曲线的最小曲率半径,单位为米(m)。

8.3.3 回拖应连续作业,分段预制管道时每次二接一停留时间不宜超过4h,对于停留过长时间的钻

孔,应维持泥浆在孔内的空间流动,钻杆也应低速旋转。

8.3.4 回拖过程中,最大回拖力不应超过钻机允许的最大回拖力及其锚固能力。当回拖过程中出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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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异常情况时,应停止回拖并采取应急方案。

8.3.5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工程选用的钻机能力宜按照6.2.5中回拖力计算值的1.5倍~3倍选择。

8.4 泥浆

8.4.1 应根据地质条件及环境水条件,在泥浆实验室试配并确定泥浆配方。

8.4.2 应根据地质情况和钻进工艺,调整泥浆配方和泥浆性能。

8.4.3 在施工过程中,泥浆宜尽量回收、处理和循环使用。

8.4.4 宜采用环保泥浆。

8.4.5 泥浆性能应符合GB50424和SY/T6968的要求。

8.5 海上作业

8.5.1 海上支持船锚位布置应根据锚泊分析结果确定,并核实在建议的锚位处、在作业期间锚位布置

应具有所要求的能力。

8.5.2 施工船舶的锚泊设备不宜与海底管缆或水下结构相接触,锚应与海底管缆或水下结构保持安全

距离。

8.5.3 应结合海上支持船在紧急情况下离开现场的可能性,确定海上支持船与其他建筑物和非抛锚区

的安全距离。

8.5.4 海上支持船的锚泊定位系统应具有冗余度或后备系统,以保证部分锚失效时不危及钻具或管道

安全。

8.5.5 平台的海上施工作业应保证平台结构强度不受影响。对于影响结构强度的作业方式和方法,应
进行强度复核计算和分析。

9 焊接与检测

9.1 焊接

9.1.1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焊接应按照SY/T10037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文件中所述焊接仅针对管线

管对接焊缝,其他结构(如海上支持平台等)的焊接应参照相应标准执行。

9.1.2 焊接前应进行焊接工艺评定,明确管道焊接所采用的所有焊接工艺,依据评定通过的焊接工艺

编制焊接工艺规程。

9.2 无损检测

9.2.1 无损检测方法应与焊接工艺匹配。

9.2.2 海上焊接的普通环焊缝应进行100%全自动超声波检测或100%相控阵超声波+衍射时差法

(TOFD)检测。

9.2.3 陆上焊接的普通环焊缝宜采用100%射线检测和100%超声波检测,也可采用100%相控阵超声

波+TOFD检测,或采用100%全自动超声波检测。

9.2.4 除9.2.1和9.2.2的规定外,关键位置(通常包括金口、定向钻与海底管道一般段连接处、定向钻

多接一分段连接处等位置)还应补充100%磁粉或液体渗透检测。

9.2.5 全自动超声波检测的检测方法及验收标准应按照SY/T10037—2018中附录E的有关规定执

行,相控阵超声波检测的检测方法及验收标准应按照SY/T4109—2020中第8章的有关规定执行,其
他无损检测的检测方法及验收标准应按照SY/T10037—2018中附录D的有关规定执行。

9.2.6 应依据返修焊接程序进行焊缝修复。局部焊缝修复长度不应小于50mm,不允许对同一位置进

行两次以上的返修。返修处应采用和原焊缝相同的方法进行无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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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管线预调试

10.1 清管、测径与试压

10.1.1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管段清管、测径与试压应符合SY/T10037的相关规定。

10.1.2 试压前后均应进行清管和测径。清管次数不宜少于2次,以开口端不再排出杂物为合格;测径

宜采用铝制测径板,直径为穿越管段公称内径的95%或最小内径的97%,测径板通过管段后未出现变

形和褶皱为合格。

10.1.3 当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管段在陆上预制时,宜在回拖前进行一次水压试验,试验压力应与主管

道保持一致。持续稳压时间不小于24h,在稳压时间内压降不大于1%设计压力且不大于0.1MPa为

合格。

10.1.4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管段回拖完成后,宜单独进行一次清管和测径,并与海底管道一般段连接

后进行水压试验,试验压力应与主管道保持一致。持续稳压时间不小于24h,在稳压时间内压降不大

于1%设计压力且不大于0.1MPa为合格。

10.1.5 水压试验时,穿越管段任何一点的试验压力与水头压力之和产生的环向应力不应大于钢管的

最小屈服强度的90%。

10.1.6 试压介质应采用无腐蚀的洁净水或经过处理的海水。试压时环境温度不宜低于5℃,当环境

温度低于5℃时,应采取防冻措施。

10.2 排水、干燥与惰化

10.2.1 海底管道水平定向钻管段排水、干燥与置换应符合DNVGL-RP-F115的相关规定。

10.2.2 水压试验结束后应对管道进行排水。

10.2.3 对于输气管道,排水后应对管道进行干燥。宜采用真空干燥或利用干燥空气进行对流干燥,验
收标准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采用真空干燥时,露点不应高于-20℃,对应饱和蒸汽压为0.103kPa,管道内残余水量不应

高于0.9g/m3;

b) 利用干燥空气进行对流干燥时,入口处露点不应高于-40℃,入口处和出口处露点的差值应

小于7℃。

10.2.4 正式投运前应使用氮气对整条定向钻管道进行吹扫。氮气可由液氮蒸发产生,也可由膜分离

法生成。如果使用膜分离法生成氮气,最终含氧量(体积分数)不应高于5%。如果氮气由液氮蒸发生

成,其纯度(体积分数)应高于99.99%。

10.2.5 如果需封存管道,可以采用抽真空或利用低压氮气置换管道内空气,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采用抽真空时,管道内绝对压强不应高于0.1kPa;

b) 采用低压氮气置换时,应持续监测露点值并确保其低于限值,直至管道内绝对压强达到

0.11MPa~0.15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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